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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管理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證券商辦理有價

證券買賣融資融券，對客

戶融資總金額或融券加

計辦理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第五款至第七款之出

借有價證券總金額，分別

不得超過其淨值百分之

二百五十。 
證券商自有資本適

足比率連續三個月達百

分之二百五十以上者，其

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

融券，對客戶融資總金額

或融券加計辦理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至第

七款之出借有價證券總

金額，分別不得超過其淨

值百分之四百。 
證券商依前項規定

辦理後，自有資本適足比

率連續二個月低於百分

之二百五十且對客戶融

資總金額或融券加計辦

理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

五款至第七款之出借有

價證券總金額超過其淨

值百分之二百五十者，暫

停對客戶融資或融券或

辦理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五款至第七款之出借

有價證券，俟其總金額低

於淨值百分之二百五十

或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連

續三個月達百分之二百

五十以上後，分別依前二

項規定辦理。 
證券商辦理有價證

券買賣融資融券，對客戶

融資總金額，加計辦理證

券業務借貸款項之融通

第十四條 證券商辦理有價

證券買賣融資融券，對客

戶融資或融券之總金

額，分別不得超過其淨值

百分之二百五十。 
證券商自有資本適

足比率連續三個月達百

分之二百五十以上者，其

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

融券，對客戶融資或融券

之總金額，分別不得超過

其淨值百分之四百。 
證券商依前項規定

辦理後，自有資本適足比

率連續二個月低於百分

之二百五十且對客戶融

資或融券之總金額超過

其淨值百分之二百五十

者，暫停對客戶融資或融

券，俟其總金額低於淨值

百分之二百五十或自有

資本適足比率連續三個

月達百分之二百五十以

上後，分別依前二項規定

辦理。 
證券商辦理有價證

券買賣融資融券，對客戶

融資總金額，加計辦理證

券業務借貸款項之融通

總金額，不得超過其淨值

百分之四百；對客戶融券

總金額，加計辦理有價證

券借貸業務之出借有價

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其

淨值百分之四百。 
證券商由金融機構

兼營者，前四項規定之淨

值，改按指撥營運資金計

算。但不得超過前四項證

券商之同期最高淨值及

配合第二十二條開放辦理

融資融券業務之證券商，對

所取得之證券，得出借予辦

理有價證券借貸業務之證

券商或證券金融事業，並得

於證券交易所借券系統出

借及參與證券金融事業之

標借或議借，因券源流出管

道增加，爰修正第一項至第

四項，規範證券商辦理融資

融券業務，融券加計上開出

借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淨值

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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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金額，不得超過其淨值

百分之四百；對客戶融券

與辦理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第五款至第七款之出

借有價證券總金額，加計

辦理有價證券借貸業務

之出借有價證券總金

額，不得超過其淨值百分

之四百。 
證券商由金融機構

兼營者，前四項規定之淨

值，改按指撥營運資金計

算。但不得超過前四項證

券商之同期最高淨值及

主管機關規定之限額。 
第一項至第四項比

率，得由主管機關視國內

經濟、金融情形及證券市

場與證券商業務狀況調

整之。 

主管機關規定之限額。 
第一項至第四項比

率，得由主管機關視國內

經濟、金融情形及證券市

場與證券商業務狀況調

整之。 

第十八條  證券商客戶未

能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補

繳差額，或逾約定期限未

能清結時，證券商應即處

分其擔保品。但雙方另有

約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八條  證券商客戶未

能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補

繳差額，或逾約定期限未

能清結時，證券商應即處

分其擔保品。 

為提升證券商處分擔保品

之作業彈性，參酌證券商辦

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管理

辦法第十一條及證券商辦

理有價證券借貸管理辦法

第十八條規定，增訂證券商

與客戶間另有約定處理機

制或解決方案者，得不立即

處分擔保品之但書規定，俾

符實務需求。 
第十九條  融券保證金及

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應補繳之差額，得以有價

證券或其他商品抵繳之。 
前項有價證券或商

品 之種類及其抵繳標

準，由證券交易所會同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擬訂，報

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九條  融券保證金及

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應補繳之差額，得以有價

證券抵繳之。 
前項有價證券之種

類及其抵繳標準，由證券

交易所會同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擬訂，報請主管機

關核定。 

為提升證券商業務經營彈

性，並考量證券商辦理證券

業務借貸款項管理辦法第

八條，已放寬擔保品範圍至

登錄櫃檯買賣之黃金現貨

等，爰修正第一項、第二

項，增列得以其他商品抵繳

融券保證金及依第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應補繳之差額。 
第二十條  證券商辦理有

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因

價格變動而使客戶之信

用帳戶擔保品價值扣除

客戶債務後之淨值增加

第二十條  證券商辦理有

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因

股價變動而使客戶之信

用帳戶擔保品價值扣除

客戶債務後之淨值增加

配合第十九條擴大抵繳範

圍至其他商品，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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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得對客戶交付相當

於該增加金額之金錢或

有價證券或商品，或抵充

融資自備價款、融券保證

金。 

時，不得對客戶交付相當

於該增加金額之金錢或

有價證券，或抵充融資自

備價款、融券保證金。 

第二十二條   證券商辦理

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

券，對所取得之證券，除

作下列之運用外，不得移

作他用，且應送存集中保

管： 
一、作為辦理融券業務

之券源。 
二、作為向證券金融事

業轉融通資金或證

券之擔保。 
三、作為辦理有價證券

借貸業務之出借券

源。 
四、作為向證券交易所

借券系統借券之擔

保。 
五、出借予辦理有價證

券借貸業務之證券

商或證券金融事業

作為辦理有價證券

借貸業務或有價證

券融資融券業務之

券源。 
六、於證券交易所借券

系統出借證券。 
七、參與證券金融事業

之標借或議借。 
證券商運用前項證

券，應負責於融資融券清

結時，以同種類證券交付

之。 

第二十二條   證券商辦理

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

券，對所取得之客戶證

券，除作下列之運用外，

不得移作他用，且應送存

集中保管： 
一、作為辦理融券業務

之券源。 
二、作為向證券金融事

業轉融通資金或證

券之擔保。 
三、作為辦理有價證券

借貸業務之出借券

源。 
四、作為向證券交易所

借券系統借券之擔

保。 
證券商運用前項證

券，應負責於融資融券清

結時，以同種類證券交付

之。 

為促進券源流通，放寬融資

融券業務取得之證券用

途，增訂第一項第五款至第

七款，開放辦理融資融券業

務之證券商，對所取得之證

券，得出借予辦理有價證券

借貸業務之證券商或證券

金融事業作為業務之券

源，並得於證券交易所借券

系統出借及參與證券金融

事業之標借或議借，並酌作

文字修正。 
 

第二十三條  證券商辦理

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

券，每種證券融券餘額、

辦理有價證券借貸業務

之出借餘額與辦理前條

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七款

之出借餘額合計數達下

第二十三條  證券商辦理

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

券，每種證券融券餘額與

辦理有價證券借貸業務

之出借餘額合計數達下

列各款數額之合計數

時，應即停止融券： 

一、 修正第一項有關每種

證券融券餘額與出借

餘額合計數（流出）達

到券源時，應停止融券

規定。配合第二十二條

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七

款增列出借之範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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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各款數額之合計數

時，應即停止融券及出

借： 
一、融資餘額。 
二、自有有價證券。 
三、向證券交易所借券

系統借入之有價證

券。 
四、辦理有價證券借貸

業務自客戶借入之

有價證券。 
五、自辦理有價證券借

貸業務或有價證券

融資融券業務之證

券商或證券金融事

業借入之有價證

券。 
證券商向辦理有價

證券借貸業務之證券商

或證券金融事業借入有

價證券，應按月提撥借

入有價證券總金額一定

比例之履約保證金。 

前項履約保證金應

向證券交易所繳存，其

繳存、保管、給付及退

還之管理辦法由證券交

易所會同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擬訂，報請主管機

關核定。 

一、融資餘額。 
二、自有有價證券。 
三、向證券交易所借券

系統借入之有價證

券。 

擴大券源包括因辦理

有價證券借貸業務自

客戶借入，或向辦理有

價證券借貸業務之證

券商或證券金融事業

借入之有價證券，調整

第一項相關文字，並增

訂第一項第四款及第

五款。 
二、 為簡化辦理融資融券

業務之證券商向辦理

有價證券借貸業務之

證券商或證券金融事

業借入有價證券提存

擔保品之作業，及強化

對出借者權益之保

障，參酌證券商辦理有

價證券借貸管理辦法

第十一條規定，增訂第

二項及第三項，明定借

入有價證券，應按月提

撥借入有價證券總金

額之一定比例之履約

保證金；履約保證金應

向證券交易所繳存，其

繳存、保管、給付及退

還之管理辦法由證券

交易所會同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擬訂，並報請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核定。 
第二十六條  證券商辦理

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

券，於客戶償還清結時，

應即將客戶融資買進之

有價證券，或融券賣出價

款與保證金或抵繳證券

或商品，發還客戶。 

第二十六條  證券商辦理

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

券，於客戶償還清結時，

應即將客戶融資買進之

有價證券，或融券賣出價

款與保證金或抵繳證

券，發還客戶。 

配合第十九條擴大抵繳範

圍至其他商品之規定，酌作

文字修正。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除中

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之

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第

二十六條自一百零四年

十一月三十日施行及第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為利證券商與投資人遵

循，爰明定本次法規修正

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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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第二十二條、第

二十三條自一百零五年

二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

日施行。 
 


